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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股权登记日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604,710,82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0.3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股利21,164.88万元（含税）。 此外，公司于 2024年累计回购股

份 1,451,100�股，使用资金总额 6,319.97万元。 上述现金分红与股份回购金额合计为27,484.85万元，

占公司2024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人民币120,885.13万元的 22.74%。

公司2022年-2024年的现金分红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2年度

现金分红金额（含税） 21,164.88 14,730.01 13,959.49

以其他方式（如回购股份）现金分红的金额 6,319.97 - 7,327.55

分红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20,885.13 89,149.81 69,871.46

现金分红金额（含其他方式）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公

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的比率

22.74% 16.52% 30.47%

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额 49,869.19

最近三年年均可分配净利润 93,302.13

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额/最近三年年均可分配净利润 53.45%

注1：累计股份回购金额截至2024年12月31日；

注2：上述2022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追溯调整前数值，相关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共计49,869.19�万元，占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

的53.45%，公司的现金分红符合中国证监会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四、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不提供担保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提供担保，提请投资人注意。

五、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关于本次发行的认购意向及承诺

（一）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不含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不进行短线交易的

承诺

为保护公众投资者权益，避免触及短线交易，根据《证券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

定，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不含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就公司本次发行可转债事宜作出

如下承诺：

1、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芜湖奇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单位” ）就本次可转债发行认购事宜

及减持情况作出如下承诺：

“1、如公司启动本次可转债发行，本单位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关于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

称“可转债” ）交易的规定，根据本次可转债发行时的市场情况及资金安排决定是否参与认购公司本次发

行的可转债，并严格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若公司启动本次可转债发行之日与本单位最后一次减持公

司股票的日期间隔不满六个月（含）的，本单位将不参与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

2、若本单位认购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本单位承诺，本单位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关于股票及可

转债交易的规定，在认购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后六个月内不减持公司的股票或可转债；

3、本单位自愿作出上述承诺，并自愿接受本承诺函的约束，并承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关于股

票及可转债交易的规定。若本单位违反上述规定或本承诺，本单位将依法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若给

公司和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本单位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4、若本承诺函出具之后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

的，本单位承诺将自动适用变更后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

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袁永彬出具的承诺详见下述“2、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 。

2、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就本次可转债发行认购事宜及减持情况作出如下承

诺：

“1、如公司启动本次可转债发行，本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关于股票及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可转债” ）交易的规定，根据本次可转债发行时的市场情况及资金安排决定是否参与认购公司本次发行

的可转债，并严格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若公司启动本次可转债发行之日与本人及本人配偶、父母、子

女最后一次减持公司股票的日期间隔不满六个月（含）的，本人及本人配偶、父母、子女将不参与认购公

司本次发行的可转债；

2、若本人及本人配偶、父母、子女认购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本人承诺，本人及本人配偶、父母、子女

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关于股票及可转债交易的规定，在认购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后六个月内不减持公

司的股票或可转债；

3、本人自愿作出上述承诺，并自愿接受本承诺函的约束，并承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关于股票

及可转债交易的规定。若违反上述规定或本承诺，本人将依法承担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若给公司和其他

投资者造成损失，本人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4、若本承诺函出具之后适用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

的，本人承诺将自动适用变更后的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

（二）独立董事关于不进行短线交易的承诺

为保护公众投资者权益，避免触及短线交易，根据《证券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

定，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本次发行可转债事宜作出如下承诺：

“1、本人承诺本人及本人配偶、父母、子女不参与本次可转债的发行认购，亦不会委托其他主体参与

本次可转债的发行认购；

2、本人自愿作出上述承诺，并自愿接受本承诺函的约束。若违反上述承诺，本人将依法承担由此产生

的法律责任。 若给公司和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第一节 释义

本募集说明书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一、一般释义

公司、本公司、发行人、伯特利 指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本募集说明书/

募集说明书

指

发行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为本次发行而制作的《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

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本次发行 指

本公司拟向持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证券账户的自然人、

法人、证券投资基金、符合法律规定的其他投资者等（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者除

外）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80,200.00万

元的行为

可转债 指 可转换公司债券

本次可转债 指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募投

项目

指

年产60万套电子机械制动（EMB）研发及产业化项目、年产100万套线控底盘制

动系统产业化项目、年产100万套电子驻车制动系统（EPB）建设项目、高强度铝

合金铸件项目、墨西哥年产720万件轻量化零部件及200万件制动钳项目和补充流

动资金

伯特利上海公司 指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伯特利材料 指 芜湖伯特利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原芜湖市和蓄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威海伯特利 指 威海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原威海伯特利萨克迪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伯特利电子 指 芜湖伯特利电子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伯特利电子合肥公司 指 芜湖伯特利电子控制系统有限公司合肥分公司

伯特利智能驾驶 指 芜湖伯特利智能驾驶有限公司

伯特利智能驾驶西安公司 指 芜湖伯特利智能驾驶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浙江双利 指 浙江双利汽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安徽迪亚拉 指 安徽迪亚拉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遂宁伯特利 指 遂宁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唐山伯特利 指 唐山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长兴伯特利 指 长兴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有限公司

浙江万达 指 浙江万达汽车方向机有限公司，原浙江万达汽车方向机股份有限公司

柳州迈帝隆 指 柳州迈帝隆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迈帝隆 指 杭州迈帝隆科技有限公司

芜湖万达 指 芜湖万达转向系统有限公司

杭州信盛 指 杭州信盛汽车系统有限公司

伯特利悬架 指 芜湖伯特利汽车悬架科技有限公司

伯特利美国公司 指 WBTL�USA�INC.（芜湖伯特利美国公司）

伯特利墨西哥公司 指 WBTL�DE�SALTILLO,�S.�DE�R.L.�DE�C.V.（芜湖伯特利墨西哥公司）

伯特利新加坡公司 指 WBTL�SINGAPORE�PTE.LTD.（芜湖伯特利新加坡公司）

芜湖高新毅达 指 芜湖高新毅达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伯特利投资 指 芜湖伯特利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恒麓 指 上海恒麓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美国萨克迪 指 SAKTHI�AUTOMOTIVE�GROUP�USA,�INC

奇瑞汽车 指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控股 指 奇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奇瑞新能源 指 奇瑞新能源汽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奇瑞汽车零部件 指 芜湖奇瑞汽车零部件采购有限公司

奇瑞河南 指 奇瑞汽车河南有限公司

奇瑞科技 指 芜湖奇瑞科技有限公司

奇瑞商用车 指 奇瑞商用车（安徽）有限公司

芜湖达奥 指 达奥（芜湖）汽车制品有限公司

万达零部件 指 浙江万达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东南汽车 指 东南（福建）汽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保荐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受托管理人/中金公司

指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海通 指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容诚、审计机构 指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证鹏元/评级机构 指 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协议》 指

《关于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债券受

托管理协议》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公司章程》 指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 指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报告期末 指 2024年12月31日

报告期 指 2022年度、2023年度和2024年度

最近一年 指 2024年度

最近一期 指 2024年度

元 指 人民币元

二、专业释义

整车厂、主机厂、厂商 指 汽车整车生产企业

整车厂配套市场 指

零部件供应商为汽车整车的制造配套提供汽车零部件的市场也简称 为OEM�

Original�Equipment�Manufacture市场。

乘用车 指

在其设计和技术特性上主要用于载运乘客及其随身行李和 （或） 临时物品的汽

车，可细分为基本型乘用车（轿车）、多功能乘用车MPV）、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

（SUV）、专用乘用车和交叉型乘用车。

商用车 指

在设计和技术特性上用于运送人员和货物的汽车，并且可以牵引挂车，可细分为

客车、载货汽车、越野汽车、自卸汽车、半挂牵引汽车、专用汽车、客车非完整车辆、

货车非完整车辆。

盘式制动器 指

利用压力使钳体活塞推动制动衬块夹紧旋转的制动盘而产生制动作用的摩擦式

制动器，也称盘式制动器总成。

卡钳 指

由钳体、支架、活塞、制动摩擦块、导向销、定位销、各种护罩、卡簧等组成，是盘式

制动器总成的重要零件提供制动时的夹紧力也叫“制动钳” 。

制动盘 指

汽车盘式制动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汽车刹车时，固定在制动钳上的两片制动片从

两侧向内挤压与车轮固定在一起的制动盘，通过制动片与制动盘的摩擦使制动盘

（进而带动车轮）停止转动，达到制动的效果。

轮毂 指

位于汽车车桥的两端、与车轮内箍连接的汽车制动系统重要组成部分。 轮毂既是

传动力矩的重要部件，又是承载重量的关键部件。 在主动轴的桥上，发动机通过联

轴器、变速器、传动轴等将旋转动力传导在轮毂上，轮毂再将动力传导给与其相连

接的车轮上使汽车行驶；在从动轴的桥上，轮毂主要起到承载重量的作用。

轮毂轴承单元 指

将轮毂轴承安装法兰、轮毂轴承、轮毂与刹车盘或轮轴的连接心轴、

以及相关的密封件、轮速传感器和磁性编码器等主要零部件一体化设计并制

造的汽车零部件，又称“轮毂单元” ，是汽车不可或缺的关键零部件之一。

转向节 指

通过螺栓、衬套与车身相连，中心要与传动半轴连接的汽车零部件，

是制动卡钳和避震机的安装基座，也是悬挂系统中各种摆臂和连杆的连接部

件，其功能是承受汽车载荷，支承并带动车轮转动而使汽车转向。 为了满足汽车在

不同路况中行驶，转向节会承受着多变的冲击载荷，所以要求具备很高的强度和

一定的韧性，同时又因处在汽车底部，要求具有较高的抗腐蚀性。

真空助力器 指

利用发动机真空源产生并传递液压能量的部件，将制动踏板产生的输出力放大后

产生制动主缸的输入力，其作用是省力，使得操作更加轻便，从而降低驾驶员的疲

劳程度，增加行车安全，主要用于轿车、轻微型汽车。

ABS 指 制动防抱死系统，是Antilock�Brake�System的英文缩写。

ESC 指 电子稳定控制系统，Electronic�Stability�Control�的英文缩写。

EPB 指 电子驻车制动系统，是Electronic�Park�Brake的英文缩写。

WCBS 指 线控制动系统，是Wire-Controlled�Brake�System的英文缩写。

MS 指 机械转向系统，是Manual�Steering的英文缩写。

HPS 指 液压助力转向系统，是Hydrostatic�Power�Steering的英文缩写。

EHPS 指 电控液压助力转向系统，是Electronic�Hydrostatic�Power�Steering的英文缩写。

EPS 指 电动助力转向系统，是Electric�Power�Steering的英文缩写。

ADAS 指 高级驾驶辅助系统，是Advanced�Driving�Assistance�System的英文缩写。

EMB 指 电子机械制动系统，是Electronic�Mechanical�Brake的英文缩写

电子控制单元 指

汽车专用微机控制器，也叫汽车专用单片机，由微处理器、存储器、输入/输出接

口、 模数转换器以及整形、 驱动等大规模集成电路组成。 英文简称为ECU

（Electronic�Control�Unit）。

液压控制单元 指

制动防抱死系统（ABS）的执行机构，一般由增压阀（常开阀）、减压阀（常闭

阀）、回液泵、储能器组成。增压阀和减压阀受控于电子控制单元信号，实现液路的

开关，从而实现常规、保压、减压、增压的制动过程。 回液泵由柱塞式油泵和驱动电

机组成， 主要作用是将储能器内的制动液保持一定的压力。 英文简称为HCU

（Hydraulic�Control�Unit）。

PCBA板 指

印刷电路板组装板。 印刷电路板组装是根据设计文件和工艺规程的要求，将电子

元器件按一定的规律、秩序插装到印制电路板上，并用紧固件或锡焊等方式将其

固定的装配过程，英文简称为PCBA（Printed�Circuit�Board�Assembly）。经过这

一制作流程形成的成品板，称为印刷电路板组装板，简称为PCBA板。

控制器局域网络 指

汽车中众多的控制与测试仪器之间的数据交换的一种串行数据通信协议。 英文简

称为CAN（Controller�Area�Network）。

机加、机加工 指

通过机械手段，运用机床和各种机床用工具对工件材料进行处理使之达到相应要

求的加工方法。

总成 指

由若干零件、部件、组合件或附件组合装配而成，并具有独立功能的汽车组成部

分。

汽车零部件轻量化 指

在保证汽车的强度和安全性能的前提下，尽可能地降低汽车的整备质量，从而提

高汽车的动力性，减少燃料消耗，降低排气污染；由于环保和节能的需要，汽车的

轻量化已经成为世界汽车发展的潮流。

同步研发 指

零部件企业按整车企业给定的系统级或零件级目标，与整车企业同步进行研发工

作，从而缩短整车研发周期。

注：本募集说明书中若出现表格内合计数与实际所列数值总和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所致；本募

集说明书中第三方数据不存在专门为本次发行准备的情形，发行人不存在为此支付费用或提供帮助的情

形。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Bethel� Automotive� Safety� Systems� Co.,� Ltd.

注册地址：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芜湖片区泰山路19号

法定代表人：袁永彬

注册资本：60,651.0820�万元

成立时间：2004年6月25日

邮政编码：241009

电话号码：0553-5669308

传真号码：0553-5658228

互联网网址：www.btl-auto.com

电子信箱：investor@btl-auto.com

股票简称：伯特利

股票代码：603596

股票上市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000762794062H

经营范围：研发、制造和销售各类汽车安全系统零部件、电子控制模块、软件及总成；相关产品技术及

管理咨询服务；不动产、设备租赁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国家限制、禁止类除外，涉及专项许可的凭

许可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次发行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背景

1、自主品牌整车厂发展带动国内零部件企业共同崛起

近二十年来，我国自主品牌汽车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逐步发展，在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一批自主创新能

力突出、市场竞争力较强的自主品牌企业。根据乘联会数据，2023年我国乘用车市场范围内中国品牌乘用

车销量超千万辆，共销售1,125.69万辆，占乘用车销售总量比例提升至51.84%。

在享受十余年行业高增长红利后，整车厂间的竞争也进入白热化阶段，汽车整车行业集中度加速提

升，整车厂对上游供应链的可靠、稳定提出更高要求，与关键零部件供应商进行深度合作已经成为趋势。

由于汽车零部件主要为专用件，整车厂在开发新品时要与零部件供应商进行同步开发，双方是长期合作

关系。 产品的开发和验证过程较为漫长，通常需2-3年的时间，整车厂切换零部件供应商面临较大供应风

险。 因此一旦零部件供应商进入整车采购体系后，整车厂和零部件供应商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稳定性较

强。 在整车厂行业集中度加速提升的背景下，部分自主零部件供应商有望绑定优质整车客户共同崛起。

通过多年发展，我国已形成包括上汽、一汽、东风、奇瑞、长城、吉利、长安、广汽、北汽、比亚迪等一批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自主品牌整车企业，并越来越重视和零部件企业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 通过紧跟自

主品牌整车企业研发脚步，国内汽车零部件企业不断加大自主研发领域的投入力度，产品竞争实力不断

增强，在技术创新与供货渠道等方面不断突破外资厂商的垄断，从而在汽车零部件众多细分领域不断地

实现对外资厂商的国产替代。

2、汽车电动化、智能化趋势推动制动技术进一步发展

随着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发展，汽车电子化程度将持续提升，汽车电子电气架构将持续升

级，对汽车制动系统的智能化程度、响应速度、控制精度提出更高要求，制动技术持续发展。驻车制动技术

方面，电子驻车制动（EPB）系统由电子控制方式实现驻车制动，使车辆的驻车控制更加的便捷与安全，

同时解决了机械制动系统坡道起步操作繁琐、结构较大、空间利用率低等痛点，预计将逐步取代机械驻车

制动，渗透率将持续提升；行车制动技术方面，线控制动系统使用电信号代替传统机械或液压系统，具有

制动压力响应快、可与ADAS感知模块配合等优势，已逐步成为发展趋势，伴随汽车自动化程度的持续提

高和逐步普及，线控制动系统将会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同时，为应对更高阶智能驾驶提出的要求，线

控制动系统技术路线也将持续革新，目前已有多家国内外制动行业企业开始投入下一代线控制动技术电

子机械制动（EMB）系统的研发。 在汽车电动化、智能化趋势驱动下，制动技术持续发展，EPB、线控制动

系统等细分赛道将迎来重要的发展机遇。

3、节能减排目标与新能源汽车发展趋势推动，汽车轻量化成为大势所趋

近年来，世界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制定了节能减排目标，我国也明确到2025年使国内新车的平均燃料

消耗量降至4.0L/100km，节能减排的压力较大。 在当前诸多节能减排路径中，汽车轻量化是最容易实现、

潜力相对较大的方式。 对于汽油乘用车，每降低100kg，最多可节油0.3-0.6L/100km，汽车质量每降低

10%，可降低油耗6%~8%，排放下降4%。 另一方面，对于新能源汽车来说，也需要通过汽车轻量化来提升

续航能力。我国汽车电动化发展趋势方兴未艾，近年我国新能源汽车持续爆发式增长，2023年产销分别完

成958.7万辆和949.5万辆，同比分别增长35.8%�和37.9%，已连续9年位居全球第一。汽车轻量化作为降低

传统燃油汽车油耗以及提升新能源车性能的重要途径，已成为大势所趋。

4、国际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提升，汽车产业链全球化呈现新特征

汽车产业链全球化，即世界主要汽车企业利用全球资源实现零部件的全球采购。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

来，全球主要汽车制造企业纷纷剥离其零部件业务，专注于整车生产，并对所需零部件按性能、质量、价

格、供货条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比较，择优采购，呈现出模块化供货、同步研发等特征。此前，凭借原材料、

人力成本等优势以及产业转移浪潮，我国汽车零部件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并随着出口竞争力的提高，

我国汽车零部件出口国已逐渐由第三世界国家市场转向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 总体来看，中国部分零部

件产品已经进入跨国公司全球采购体系，在全球汽车产品市场逐步占据重要地位。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

据，我国汽车零部件出口总额已经从2015年的468.15亿美元增长至2023年的876.61亿美元，年复合增长

率8.16%。

但2018年以来，国际宏观环境的不确定性提升。 因此，在直接出口方式越来越多受到反倾销、技术壁

垒和绿色壁垒等限制背景下，中国汽车产业海外投资步伐加快，越来越多企业凭借自身在生产制造方面

的优势，建立海外生产基地，通过工艺技术的标准输出以实现产品全球化本地供应，一方面减少国际宏观

环境的不确定性提升带来的消极影响，另一方面对降低成本，乃至全球化布局起到积极影响。

（二）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目的

1、顺应行业发展趋势，加速产品扩张和技术升级，实现业务可持续增长

在汽车电动化、智能化发展方兴未艾、汽车电子电气架构持续升级的背景下，主机厂对汽车制动系统

要求亦持续提升，推动制动系统的电控化、线控化升级，以实现更舒适安全的驾驶体验。 在这一趋势下，

EPB的应用持续普及并逐步取代机械驻车制动；同时线控制动系统也凭借高精度、响应快、支持能量回收

等优点，搭载率持续提升。公司作为国内专业从事汽车制动系统产品研发、生产及销售的汽车零部件供应

商，积极把握行业发展机遇，通过本次募集资金投入年产100万套电子驻车制动系统（EPB）建设项目及

年产100万套线控底盘制动系统产业化项目，公司能够提高EPB及线控制动产品的产能规模，以满足持续

增长的订单需求，稳固并扩大市场份额。 同时，通过实施本次年产60万套电子机械制动（EMB）研发及产

业化项目，公司得以对前沿技术EMB实现前瞻性布局，有助于增强公司在线控制动领域的研发实力与技

术储备，应对未来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

汽车轻量化作为降低传统燃油汽车油耗以及提升新能源车性能的重要途径，已成为大势所趋，我国

汽车轻量化零部件行业有望受益于政策和市场双重因素，实现快速发展。近年来，公司轻量化零部件业务

体量增长迅猛，对收入及利润形成较高贡献度，订单数量持续增加，海内外市场需求旺盛，具有良好的发

展前景，但受生产场地、设备资源等限制，业务发展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通过实施高强度铝合金铸件

项目和墨西哥年产720万件轻量化零部件及200万件制动钳项目，公司将引进先进生产设备，进一步提升

公司轻量化业务的生产供应能力，增强订单承接及交付能力，满足公司不断扩大的业务发展需求，进一步

强化公司轻量化业务优势。

综合来看，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拟投资的项目有利于公司推动产品、技

术革新，成就客户价值，有利于公司实现“心系客户安全，追求产品完美，争做行业第一” 的总体经营目

标。

2、提升国内外客户服务能力，加强全球化布局

本次发行有利于公司抓住我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机遇，充分发挥公司自主正向开发、技术创新、产品

质量以及产品结构等优势，稳固与现有自主品牌汽车主机厂商的合作，加大对新能源汽车客户新项目开

发的深层介入和同步开发，进一步提高公司对自主品牌主机厂商以及新能源汽车客户的配套规模。

本次发行有助于公司贯彻全球化发展战略，进一步强化海外布局，通过实施墨西哥生产基地的产能

扩建，公司得以加强对海外客户的本地化供应，缩短对北美客户的生产周期，同时降低客户物流成本及因

国际贸易政策波动面临的供应链风险，提升客户服务水平，成就客户价值，有助于公司加深现有国际客户

合作关系并开发更多国际客户。

3、优化公司资本结构，为公司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将为公司实现业务发展目标提供必要的资金，保证公司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能够顺利开展，支持公司业务快速发展带来的资金需求，增强抗风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缩

小公司与国内外先进企业的技术和资本差距，是公司成为技术领先、品牌卓越、产品优异、服务优秀的汽

车底盘系统产品提供商的关键举措，为公司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三、本次发行概况

（一）发行证券的种类

本次发行证券的种类为可转换为公司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未来转换的公

司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二）发行规模和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80,200.00万元， 发行数量为28,020,000张，2,802,000

手。

（三）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次可转债每张面值100元人民币，按面值发行。

（四）预计募集资金量（含发行费用）及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人民币280,200.00万元（含280,200.00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确定。

（五）募集资金专项存储的账户

公司已经制定《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将存放于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项账户（即

募集资金专户）中，具体开户事宜在发行前由公司董事会确定。

（六）募集资金投向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80,200.00万元 （含280,200.00万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将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 拟投入募集资金额

年产60万套电子机械制动（EMB）研发及产业化项目 28,064.75 18,821.80

年产100万套线控底盘制动系统产业化项目 50,000.00 22,645.00

年产100万套电子驻车制动系统（EPB）建设项目 26,431.00 22,614.00

高强度铝合金铸件项目 35,000.00 31,091.00

墨西哥年产720万件轻量化零部件及200万件制动钳项目 115,500.00 103,074.90

补充流动资金 81,953.30 81,953.30

合计 336,949.05 280,200.00

注：“墨西哥年产720万件轻量化零部件及200万件制动钳项目” 投资总额16,500万美元，人民币汇

率按照1美元=7元人民币计算。

如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少于拟投入本次募集资金总额，公司董事会将根据募

集资金用途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安排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不足部分将通过自筹方式解决。 在不改变本次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可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募集

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在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的实际情况

通过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七）承销方式及承销期

本次发行由中金公司及国泰海通以余额包销形式承销， 承销期的起止时间： 自2025年6月27日至

2025年7月7日。

（八）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预计总额为1,240.05万元（不含税），具体包括：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承销保荐费用 1,024.79

律师费用 92.00

审计及验资费用 66.04

资信评级费用 21.70

信息披露及发行手续等费用 35.52

合计 1,240.05

注：以上各项发行费用可能会根据本次发行的实际情况有所增减。

（九）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时间安排

日期 交易日 发行安排

2025年6月27日

星期五

T-2日 刊登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发行公告》、《网上路演公告》

2025年6月30日

星期一

T-1日

网上路演

原股东优先配售股权登记日

2025年7月1日

星期二

T日

刊登《可转债发行提示性公告》

原股东优先配售认购日（缴付足额资金）

网上申购（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确定网上申购摇号中签率

2025年7月2日

星期三

T+1日

刊登《网上中签率及优先配售结果公告》

进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

2025年7月3日

星期四

T+2日

刊登《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网上投资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数量并缴纳认购款 （投资者确保资金

账户在T+2日日终有足额的可转债认购资金）

2025年7月4日

星期五

T+3日

主承销商与联席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

销金额

2025年7月7日

星期一

T+4日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注：上述日期为交易日。如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对上述日程安排进行调整或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

公司与主承销商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并修改发行日程。

（十）上市安排

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申请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在上交所上市，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十一）本次可转债基本发行条款

1、债券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限为发行之日起6年，即自2025年7月1日至2031年6月30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2、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按面值发行，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3、票面利率

第一年0.1%、第二年0.3%、第三年0.6%、第四年1.0%、第五年1.5%、第六年2.0%。

4、转股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5年7月7日，T+4日）起满6个月后的第一个交

易日（2026年1月7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31年6月30日）止。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

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5、评级情况

本次可转债经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评级，根据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中

鹏信评【2024】第Z【623】号04《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信用评级报告》，本次可转债信用等级为AA，伯特利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稳定。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上市后，在债券存续期内，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将根据监管部门规定

出具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6、债券持有人会议相关事项

（1）可转债债券持有人的权利

1）依照其所持有的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额享有约定利息；

2）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条件将所持有的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为公司股票；

3）根据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条件行使回售权；

4）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转让、赠与或质押其所持有的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

5）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获得有关信息；

6）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的期限和方式要求公司偿付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本息；

7）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等相关规定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参与或委托代理人参与债券持有人会议

并行使表决权；

8）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所赋予的其作为公司债权人的其他权利。

（2）可转债债券持有人的义务

1）遵守公司发行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条款的相关规定；

2）依其所认购的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额缴纳认购资金；

3）遵守债券持有人会议形成的有效决议；

4）除法律、法规规定及募集说明书约定之外，不得要求公司提前偿付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本金和

利息；

5）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由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承担的其他义务。

（3）在本次可转债存续期间内，当出现以下情形之一时，应当召集债券持有人会议

1）公司拟变更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2）拟修改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3）拟变更债券受托管理人或者受托管理协议的主要内容；

4）公司已经或者预计不能按期支付本次可转债本息；

5）公司发生减资（因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或履行业绩承诺导致股份回购的减资，以及为维

护公司价值及股东权益所必需回购股份导致的减资除外）、合并等可能导致偿债能力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需要决定或者授权采取相应措施；

6）公司分立、被托管、解散、申请破产或者依法进入破产程序；

7）保证人（如有）、担保物（如有）或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

8）公司、单独或合计持有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10%以上的债券持有人书面提议

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9）公司提出债务重组方案的；

10）公司管理层不能正常履行职责，导致公司债务清偿能力面临严重不确定性；

11）发生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实质影响的事项；

12）募集说明书约定的其他应当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情形；

13）根据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应当由债券

持有人会议审议并决定的其他事项。

（4）下列机构或人士可以书面提议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

1）公司董事会；

2）债券受托管理人；

3）单独或合计持有本次可转债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百分之十以上的债券持有人；

4）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机构或人士。

7、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1）初始转股价格

52.42元/股，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二十个交易日内

发生过因除权、除息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的交易价格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

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间的较高者。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二

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前

一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该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2）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

本次发行完成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可转债转股而增加

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时，公司将按上述条件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对转股价格进行调

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具体调整方式如下：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

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中

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

调整方式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且在转换股票

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公司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

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

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

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制订。

8、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可转债存续期内，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

高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若

在前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

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 股东大会进行表决时，持

有公司本次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该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间的较高者。

（2）修正程序

若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公司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

体上刊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以及转股价格修正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 从股

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起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且在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按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9、转股数量确定方式

本次可转债持有人在转股期内申请转股时，转股数量的计算方式为：Q=V/P，并以去尾法取一股的整

数倍。

Q：指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股的数量；

V：指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股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P：指申请转股当日有效的转股价格。

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一股的整数倍。 转股时不足转换为一股的可转债余额，公司将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部分

可转债的票面余额及该余额所对应的当期应计利息（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方式参见“10、赎回条款” 的

相关内容）。 该不足转换为一股的本次可转债余额对应的当期应计利息的支付将根据证券登记机构等部

门的有关规定办理。

10、赎回条款

（1）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以本次可转债的票面面值的110%（含最

后一期年度利息）的价格向本次可转债持有人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2）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可转债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

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①在本次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②当本次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人民币3,000万元时。

本次可转债的赎回期与转股期相同，即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本次可转债到

期日止。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2*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2：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本次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

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

算。

11、回售条款

（1）有条件回售条款

本次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低于当期转股价

格的70%时，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

给公司。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方式参见“10、赎回条款” 的相关内容。

若在前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因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

本次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而调整的情形，则转股价格在调整日前的

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

收盘价格计算。 如果出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前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向下修正后

的第一个交易日起重新计算。

本次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可转债持有人在当年首次满足回售条件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使回

售权一次， 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时可转债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

则该计息年度不应再行使回售权，可转债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2）附加回售条款

在本可转债存续期间内，若公司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的使用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情况相比

出现重大变化，根据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被视作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被中国证监会

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可转债持有人享有一次回售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可转债

的权利。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可转债全部或部分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回售给公

司。持有人在附加回售条件满足后，可以在公司公告的附加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若可转债持有人在当

次附加回售申报期内未进行附加回售申报的，则不应再行使附加回售权。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3*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3：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回售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回售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12、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期归还本金并支付最后一年利息。

①年利息计算

计息年度的利息（以下简称“年利息” ）指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

金额自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1×i

I：指年利息额；

B1：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 或“每年” ）付息债权登记

日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当年票面利率。

②付息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

（2025年7月1日，T日）。

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 如该日为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

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

换公司债券，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13、构成可转债违约的情形、违约责任及其承担方式以及可转债发生违约后的诉讼、仲裁或其他争议

解决机制

（1）债券违约情形

以下事件构成本次可转债项下的违约事件：

1）发行人已经或预计不能按期支付本次可转债的本金或者利息；

2）发行人已经或预计不能按期支付除本次可转债以外的其他有息负债，未偿金额超过2,000万元，

且可能导致本次可转债发生违约的；

3）发行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重要子公司（指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总资产、净资产或营业收入占发行人

合并报表相应科目5%以上的子公司，及本募集说明书披露的重要子公司）已经或预计不能按期支付有息

负债，未偿金额超过2,000万元，且可能导致本次债券发生违约的；

4）发行人发生减资、合并、分立、被责令停产停业、被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且导致发行人偿债能力面

临严重不确定性的，或其被托管/接管、解散、申请破产或者依法进入破产程序的；

5）发行人管理层不能正常履行职责，导致发行人偿债能力面临严重不确定性的；

6）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因无偿或以明显不合理对价转让资产或放弃债权、对外提供大

额担保等行为导致发行人偿债能力面临严重不确定性的；

7）增信主体、增信措施或者其他偿债保障措施（如有）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的；

8）本次可转债存续期内，发行人违反《受托管理协议》项下的陈述与保证、未能按照规定或约定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通知义务等义务与职责以致对发行人对本次可转债的还本付息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且一直持续二十（20）个连续工作日仍未得到纠正；

9）发行人发生其他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

（2）针对公司违约的违约责任及其承担方式

发行人保证按照本次可转债发行条款约定的还本付息安排向债券持有人支付本次可转债利息及兑

付本次可转债本金，若不能按时支付本次可转债利息或本次可转债到期不能兑付本金，对于延迟支付的

本金或利息，发行人将根据逾期天数按逾期利率向债券持有人支付逾期利息，逾期利率为本次可转债票

面利率上浮百分之二十（20%）。

当发行人未按时支付本次可转债的本金、利息和/或逾期利息，或发生其他违约情况时，债券持有人

有权直接依法向发行人进行追索。 债券受托管理人将依据相应约定在必要时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授

权，代表债券持有人提起、参加民事诉讼或参与整顿、和解、重组或者破产的法律程序。

（3）争议解决方式

受托管理协议项下所产生的或与受托管理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 首先应在争议各方之间协商解决。

如果协商解决不成，双方同意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双方同意适用仲裁普通程序，仲

裁庭由三人组成。 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仲裁费、保全费、律师费等费用由发行人承担。

14、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因本次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公司股票享有与原股票同等的权益，在股利分配股权登记日当日登记在

册的所有股东（含因本次可转债转股形成的股东）均参与当期股利分配，享有同等权益。

15、担保事项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不提供担保。

16、本次发行方案的有效期

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方案的有效期为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发行方案之日起12

个月。

本次发行已经公司于2024年1月5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2024年3月26日召开第三

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2024年4月17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相关发行方案修订稿

于2024年10月24日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根据股东大会授权审议通过。

公司于2025年3月2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25年4月15日召开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将本次发行的决议有效期延长12个月。

四、本次发行有关机构

（一）发行人：芜湖伯特利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袁永彬

联系人：陈忠喜

办公地址：中国（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芜湖片区泰山路19号

电话：0553-5669308

传真：0553-5658228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受托管理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亮

保荐代表人：孙英纵、陈贻亮

项目协办人：宣和君

项目组成员：杨博俊、李冰、左天佑、赵天浩、金桢栋、刘钰麒、朱翔宇、王子惟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电话：010-65051166

传真：010-65051156

（三）联席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健

项目经办人：蔡虎、曹宁、汪伟勃

办公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768号国泰海通大厦

电话：021-38032079

传真：021-38909074

（四）发行人律师：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赵洋

经办律师：王文豪、郑嘉炜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77号华贸中心3号写字楼34层

电话：010-58091000

传真：010-58091100

（五）审计机构：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刘维

经办注册会计师：付劲勇、刘鹏举、孟凯巍、李虎成、刘朝木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22号1幢外经贸大厦901-22至901-26

电话：010-66001391

传真：010-66001392

（六）资信评级机构：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剑文

经办人员：秦风明，钟佩佩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08号阳光高尔夫大厦3楼

电话：021-51035670

传真：021-51035670

（七）收款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贸支行

账号名称：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账号：11001085100056000400

开户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国贸支行

（八）申请上市的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杨高南路388号

电话：021-68808888

传真：021-68804868

（九）证券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36楼

电话：021-68870204

传真：021-58899400

五、认购人承诺

购买本次可转债的投资者（包括本次可转债的初始购买人和二级市场的购买人及以其他方式合法取

得本次可转债的人）被视为作出以下承诺：

（一）接受本募集说明书对本次可转债项下权利义务的所有规定并受其约束。

（二）同意《受托管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及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其他有关发行人、债券持

有人权利义务的相关约定。

（三）债券持有人会议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程

序要求所形成的决议对全体债券持有人具有约束力。

（四）发行人依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合法变更，在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并依法就该等变更进

行信息披露时，投资者同意并接受该等变更。

六、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相关机构的关系

（一）截至2025年3月31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金公司与发行人的关系情况如下：

截至2025年3月31日，中金公司通过中金衍生品业务自营性质账户持有发行人94,648股股份，通过

子公司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的融资融券账户持有发行人5,100股股份， 通过子公司中金基金管理

的账户持有发行人111,640股股份，通过中金国际子公司CICC� Financial� Trading� Limited持有发行人

9,348股股份，通过中金公司资管业务管理账户持有发行人2,955,080股股份，通过中金公司融资融券账

户持有发行人18,120股股份，中金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合计持有发行人3,193,936股股份，约占发行人

总股本的0.53%。

（二）截至2025年3月31日，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持有中金公司股份的情况。 由

于中金公司为A股及H股上市公司，截至2025年3月31日，发行人重要关联方可能存在少量、正常二级市

场证券投资，但不存在持有保荐机构1%以上股份的情况。

上述情形不违反《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不存在利益冲突，不会影响

保荐机构公正履行保荐职责。

（三）截至2025年3月31日，保荐代表人及其配偶，保荐机构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持有

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重要关联方股份，以及在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重要关

联方任职的情况。

（四）中金公司控股股东为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央汇金” 或“上级股东单

位” ），截至2025年3月31日，中央汇金直接持有中金公司约40.11%的股权，同时，中央汇金的下属子公司

中国建银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建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中国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共持有中金公司约

0.06%的股权。 中央汇金为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中央汇金根据国务院授权，对国有重点

金融企业进行股权投资，以出资额为限代表国家依法对国有重点金融企业行使出资人权利和履行出资人

义务，实现国有金融资产保值增值。中央汇金不开展其他任何商业性经营活动，不干预其控股的国有重点

金融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 截至2025年3月31日，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及公开信息资料显示，中金公司

上级股东单位与发行人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之间不存在相互持股的情况，中金公司上

级股东单位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之间不存在相互提供担保或融资的情况。

（五）中金公司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影响保荐机构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其他关联关系。

（六）截至2025年4月30日，联席主承销商国泰海通与发行人的关系情况如下：

截至2025年4月30日，国泰海通通过自营股东账户持有发行人165,929股股份；通过证券衍生品业务

持有发行人52,500股股份，通过融券自营账户持有发行人84,500股股份，通过资产管理计划持有发行人

6,600股股份，国泰海通及其子公司合计持有发行人309,529股股份，约占发行人总股本的0.051%。

除上述情形外，截至2024年3月31日，发行人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

及经办人员之间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的股权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股本结构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发行人总股本为606,545,820�股，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别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242,500 0.2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05,303,320 99.80

股份总数 606,545,820 100.00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发行人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股）

质押股份数量

（股）

1 袁永彬（YUAN,�YONGBIN） 110,604,340 18.24 - -

2 芜湖奇瑞科技有限公司 88,292,371 14.56 - -

3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41,977,066 6.92 - -

4

芜湖伯特利投资管理中心 （有限

合伙）

29,313,784 4.83 - 980,000

5 唐山方舟实业有限公司 12,006,360 1.98 - 7,500,000

6 熊立武 11,200,980 1.85 - -

7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易方达

供给改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6,797,454 1.12 - -

8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证 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6,011,075 0.99 - -

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睿远成

长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440,812 0.90 - -

10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TRUST

4,674,770 0.77 - -

注：袁永彬（YUAN,� YONGBIN）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芜湖伯特利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为其一致行动人。

二、公司组织结构及重要权益投资情况

（一）公司的组织结构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发行人组织机构情况如下：

（二）公司的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发行人的股权结构图如下1：

注：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23年10月27日出具批复，同意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安徽迪亚拉持有

伯特利墨西哥公司的股权比例变更为99%：1%；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日，伯特利墨西哥公 司的股

权结构（即发行人与安徽迪亚拉各自的持股比例）仍在调整过程中。

1、发行人子公司及参股公司概况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发行人共计18家子公司及3家参股公司。 发行人子公司及参股公司的基本情

况如下：

序

号

企业名称

持股比例/

拥有权益

的比例

成立

日期

注册资本/出

资额（万元）

实缴资本

（万元）

主要生产

经营地

经营范围/主营业务

1 伯特利材料

发行人持

股100%

2010-06

-13

22,825 22,825

安徽省芜

湖市

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

部件及配件制造； 有色金属合金制

造； 高性能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

售；有色金属铸造；黑色金属铸造；信

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机械设备租赁；非居住房

地产租赁（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

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

目）许可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

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 威海伯特利

发行人持

股100%

2012-12-

22

13,500 13,500

山东省威

海市

一般项目：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汽车零部件研发； 有色金属合金制

造；有色金属铸造；模具销售；高性能

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信息技术

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机械设备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

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

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3 伯特利电子

发行人持

股100%

2007-03

-30

14,006 14,006

安徽省芜

湖市

研发、制造和销售各类汽车电子及各

类控制系统零部件、 软硬件及总成，

并从事相关的咨询和服务业务。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4

伯特利智能

驾驶

伯特利电

子持股

74%

2019-12-

30

525 525

安徽省芜

湖市

研发、 制造和销售高新智能驾驶产

品， 各类汽车电子控制系统零部件、

软硬件及总成，并从事相关的咨询和

服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 浙江双利

伯特利电

子持股

65%

2022-12-

06

9,000 9,000

浙江省台

州市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配件零

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

部件研发；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力电

子元器件销售； 电力电子元器件制

造；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元器件零

售；软件开发；软件销售（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6 安徽迪亚拉

发行人持

股100%

2010-04

-21

11,000 11,000

安徽省芜

湖市

制造、销售各类汽车底盘系统相关的

零部件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国家限

制、禁止类除外,涉及专项许可的凭

许可证经营）

7 遂宁伯特利

发行人持

股100%

2016-12-

27

5,000 5,000

四川省遂

宁市

研发、制造和销售各类汽车安全系统

零部件， 相关技术及管理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 唐山伯特利

发行人持

股100%

2006-03

-22

1,875 1,875

河北省唐

山市

研发、制造和销售各类汽车安全系统

零部件及相关技术咨询服务（国家限

制、 禁止类产业除外）， 普通货运。

（许可经营项目及有效期限以许可证

为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9 长兴伯特利

发行人持

股100%

2022-12-

02

500 500

浙江省湖

州市

长兴县

一般项目：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汽车零部件研发； 汽车零配件批发；

汽车零配件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10 浙江万达

发行人持

股45%

1996-03-

21

23,478.49

23,

478.49

浙江省杭

州市

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

配件批发；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汽车零配件零售；货物进出口；软件

开发；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电子

产品销售；机械设备租赁；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1 柳州迈帝隆

浙江万达

持股100%

2010-12

-25

2,000 2,000

广西壮族

自治区柳

州市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

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批发；汽车零

配件零售；五金产品批发；建筑材料

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日用百货

销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零件、

零部件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12 杭州迈帝隆

浙江万达

持股100%

2010-11

-30

818 818

浙江省杭

州市

研发、生产、销售：汽车零部件及汽车

电子产品； 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汽车零部件的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

13 芜湖万达

浙江万达

持股100%

2007-09

-14

500 500

安徽省芜

湖市

乘用车和商用车使用的转向机、转向

管柱、中间轴及其它相关产品生产销

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进出

口业务（凭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

证经营，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14 杭州信盛

浙江万达

持股60%

2020-12

-17

500 500

浙江省杭

州市

一般项目：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

部件及配件制造； 汽车零配件零售；

汽车零配件批发（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15 伯特利悬架

发行人持

股70%

2024-11

-22

300 -

安徽省芜

湖市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许

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

非禁止或限

制的项目）

16

伯特利美国

公司

发行人持

股100%

2019-4-

30

1001 -

美国密西

根州

汽车安全系统相关技术及产品的

开发。

17

伯特利墨西

哥公司

发行人持

股

84.37%、

安徽迪亚

拉持股

15.63%2

2020-10

-29

2,0001 -

墨西哥科

阿韦拉州

研发、制造和销售各类轻量化及环保

型新材料汽车零部件，相关技术及管

理咨询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18

伯特利新加

坡公司

发行人持

股100%

2024-03

-06

101 - 新加坡

汽车零部件研发、销售，相关技术和

管理咨询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19

芜湖高新

毅达

发行人持

股10%

2018-10

-23

30,000 -

安徽省芜

湖市

股权投资、创业投资、投资管理及投

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0

宁波前瞻引

擎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发行人持

股5.597%

2022-09

-14

53,600 -

浙江省宁

波市

一般项目： 股权投资；[未经金融等监

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收存款、融资

担保、代客理财、向社会公众集（融）

资等金融业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21

重庆长安凯

程汽车科技

有限公司

发行人持

股

1.4308%

2020-07

-27

142,

371.4469

100,000 重庆市

许可项目：汽车租赁，第二类增值电

信业务；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

物）；职业中介活动；食品销售。 （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

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一般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

出口；汽车新车销售，汽车零配件批

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新能源

汽车整车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

售；汽车零部件研发；技术服务、技术

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

验发展；软件开发；信息咨询服务（不

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模具制造；

模具销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节能

管理服务；能量回收系统研发；新能

源原动设备制造； 新兴能源技术研

发；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

商品）；汽车旧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

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信息技术咨

询服务；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销售；

家用电器销售；电子产品销售；汽车

装饰用品销售；办公用品销售；金属

制品销售；日用木制品销售；总质量

4.5吨及以下普通货运车辆道路货物

运输 （除网络货运和危险货物）；小

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人力资源服

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

务）；二手车经纪。（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注1：伯特利美国公司、伯特利墨西哥公司的注册资本均为美元单位，伯特利新加坡公司的注册资本

为新加坡元单位；注册资本以发改委的批复文件为准；上述境外子公司当地法律未明确定义注册资本与

实缴资本的概念；

注2：安徽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23年10月27日出具批复，同意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安徽迪亚拉持

有伯特利墨西哥公司的股权比例变更为99%：1%；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日，伯特利墨西哥公司的

股权结构（即发行人与安徽迪亚拉各自的持股比例）仍在调整过程中。

(上接A17版)

(下转A19版)


